附件6
长治市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工作指南
    按照《长治市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有关要求，为指导各地各部做好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工作，特制定编制工作指南。
    一、主要任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结合《长治市行政职权编码规则说明》（长审改办发〔2016〕1号）、权责清单、行政事业收费目录清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对本部门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和行政检查共六类事项进行梳理，逐项列明执法事项名称、执法主体、承办机构、执法依据等要素，按要求编制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表样附后），统一报送市政府办公厅行政执法监督科。
    二、责任分工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由市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编制，市编办负责审核。
    行政收费事项清单由市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编制，市发改委、市财政局负责审核。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由市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编制，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审核。
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汇总六类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各县、市、区参照市级行政执法清单审核责任分工进行编制。
     三、编制标准
（一）项目编码
编码规则：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适用《长治市行政职权编码规则说明》进行编码，鉴于《长治市行政职权编码规则说明》所附《行政职权类别表》中没有行政收费、行政检查两大类，本指南所附《行政职权类别表》中增加J、K两号段编码，行政收费类对应J号段，行政检查类对应K号段。
    （二）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要与权责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公布事项名称保持一致，确保科学、严谨、规范。
    (三）执法类别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列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共六个类别。
     1.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编制标准：行政许可事项的名称、编码、执法主体、实施对象等要与权力清单的项目名称、编码、审批部门、审批对象等内容保持一致。
     2.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行为所实施的法律制裁。
编制标准：结合权力清单进行梳理。原则上同一个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情形，归并填列为一个行政处罚事项。同一条文所列处罚情形较多，确需分列处罚事项的，以款为单位填列处罚事项。对同一行政执法主体管理范围内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同时做出处罚规定的，仍作为一个行政处罚事项填列，并在执法依据栏中将法律规范按阶位高低分别列明。
3行政强制。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毁损、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编制标准：按照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概括行政强制事项名称。同一法律条文规定的行政强制内容，归并为一个行政强制事项。同一个法律条文中，既有行政强制规定，又有行政处罚规定的，应分别列入行政强制事项和行政处罚事项。
4. 行政征收。行政征收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定授权的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规定，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偿收取一定财务的行政行为。
编制标准：行政征收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如果相应的征收附属于行政许可事项，那么就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而应归入行政许可等事项，并在相应的栏目中注明征收依据和标准。其中，政府性基金征收事项，要与财政部门公布的政府性基金清单保持一致。
5. 行政收费。行政收费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依法履行行政职能的其他组织，为满足特别的行政支出，向与特别支出存在特定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收取货币的行为。
    编制标准：因广义的行政征收包括行政收费，按照权力清单编制规则，行政收费列入行政征收事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有关要求，行政收费事项清单单独分类编制。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要与财政、物价部门公布的行政事业收费清单保持一致。
    6.行政检查。行政检查是指行政主体按照法定的监督检查职权，对一定范围内行政相对人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有关行政决定、命令等情况，进行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检查了解的具体行政行为。
编制标准：按照我市权力清单编制规制，行政检查列入其他权力事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有关要求，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单独分类编制。
（四）执法主体
执法主体要与权力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相关内容保持一致。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机关编制“三定”规定，需要调整的，说明理由并提供依据。
   （五）承办机构
    行政执法事项的具体承办机构或者科室，填写全称，要与权力清单相关内容保持一致，清单信息不完整的，补充完善。
   （六）执法依据
    原则上以法律法规规章、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机构编制“三定”规定为部门执法事项的设立的依据。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不同法律位阶分类填写，同一法律位阶的依据同一单位隔行填写。执法依据要列明法律法规规章等全称、发布及最后一次修订文号及条款。
   （七）实施对象
    实施对象是指行政执法行为所施加于的具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填写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三类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清单信息不完整的，补充完善。
   （八）办理时限
    包括法定时限和承诺时限。
   （九）收费依据和标准
    要与财政、物价部门公布的行政事项收费清单依据和具体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四、注意事项
（一）清单电子文本采用Excel格式。
（二）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涉及对权力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任何要素进行调整的，应当说明理由，在执法依据栏中列明条款的具体内容，并提供相应依据，由相关责任部门负责审核确认。
（三）对以委托形式下放的事项，应保留在委托部门的执法事项清单中，执法主体栏列明委托的单位名称，在备注栏注明“委托xx单位行使”。对于以委托形式承接的事项，要列入受托部门的执法事项清单，并在备注栏注明“受xx单位委托行使”。
    （四）执法事项清单的编码规则参照适用《长治市行政职权编码规则说明》（见附件7）。
附件7
长治市行政职权编码规则说明

1. 权力清单编码基本原则

制定行政职权事项编码规则，遵循的原则：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原则。行政职权事项编码规则要符合《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和省、市有关规定。

（2） 采用国家标准原则。对已有国家标准的编码应尽量采用。

（3） 唯一性：能够保证每项编码在全省范围内唯一。

（4） 有利于信息化应用原则。对行政职权事项的编码要充分考虑信息化管理和相关信息平台建设的要求，有利于数据统计、分析、应用、系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有利于管理、查询、追溯和监督。

二.行政职权编码规则

1、按照国际惯例，采用无含义编码规则编码，具体形式如下：

[image: image1.emf]
编码分项说明如下：
A项： 实施主体部门编码(4位)，前两位为部门编码，后两位为下属机构

B项： 行政职权类型代码 （1位）

C项： 权力事项主、分项代码（5位），前三位为主项，后两位为分项。

D项： 行政区划代码（6位）。市级各个部门编码时，此项为140400。

2、举例说明：

权力清单

	序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承办机构
	收费（征收）依据和标准
	前置条件
	行使情况
	行使层级
	部门意见及理由
	备注

	
	
	项目
	子顶
	
	
	
	
	
	
	
	

	1
	2400-A-00100-140400
	气瓶充装单位资格许可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2
	2400-A-00200-140400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3
	2400-A-00300-14040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4
	2400-A-00401-140400
	计量器具制造修理检定人员及机构的综合管理
	计量检定人员资格考核发证许可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2400-A-00402-140400
	计量器具制造修理检定人员及机构的综合管理
	计量标准考核发证许可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责任清单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责任

事项
	责任事项

依  据
	备 注

	
	
	
	项目
	子顶
	
	
	
	

	1
	行政许可
	2400-A-00100-140400
	气瓶充装单位资格许可
	
	略
	略
	略
	

	2
	行政许可
	2400-A-00200-140400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略
	略
	略
	

	3
	行政许可
	2400-A-00300-14040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
	
	略
	略
	略
	

	4
	行政许可
	2400-A-00401-140400
	计量器具制造修理检定人员及机构的综合管理
	计量检定人员资格考核发证许可
	略
	略
	略
	

	
	
	2400-A-00402-140400
	计量器具制造修理检定人员及机构的综合管理
	计量标准考核发证许可
	略
	略
	略
	


示例说明： 2400-A-00100-140400

    实际意义为“长治市质监局行政许可项目--“气瓶充装单位资格许可” ，其流水编号为00100号”；

    2400表示长治市质监局（权力清单部门明细表），00表示为实施机构为市局，如为下属单位为实施机构，分别取01，02，03依次类推；

    A代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事项表）；

    00100表示该部门行政许可项目流水号,主项编号为001，子项编码为01，如没有子项，则后两位为00。

    140400表示；行政区划码，长治市直机关。如全市扩展，此项按照行政区划表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部门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01
	市发改委
	24
	市质监局

	02
	市经信委（国资委）
	25
	市食药监局

	03
	市教育局
	26
	市工商局

	04
	市科技局
	27
	市体育局

	05
	市公安局
	28
	市信访局

	06
	市粮食局
	29
	市安监局

	07
	市民政局
	30
	市旅游发展委

	08
	市司法局
	31
	市宗教局

	09
	市财政局
	32
	市农机局

	10
	市人社局
	33
	市农经局

	11
	市国土局
	34
	市人防办

	12
	市环保局
	35
	市中小企业局

	13
	市住建局
	36
	市档案局

	14
	市交通局
	37
	市志办

	15
	市水利局
	38
	市保密局

	16
	市农委
	39
	市密码局

	17
	市林业局
	40
	市台办

	18
	市商务局
	41
	市城联社

	19
	市文化局
	42
	市畜牧局

	20
	市卫计委
	43
	市地震局

	21
	市审计局
	44
	市统计局

	22
	市园林局
	45
	市规划局

	23
	市煤炭局
	46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行政职权类别表
	序号
	类别
	编码
	备注

	一
	行政许可
	A
	

	二
	行政处罚
	B
	

	三
	行政强制
	C
	

	四
	行政征收
	D
	

	五
	行政裁决
	E
	

	六
	行政确认
	F
	

	七
	行政给付
	G
	

	八
	行政奖励
	H
	

	九
	行政征用
	I
	

	十
	行政收费
	J
	

	十一
	行政检查
	K
	

	十二
	其它
	Z
	


附件8
	三项制度推进工作负责人统计表

	单位名称（公章）：
	
	
	
	

	分管领导
	职务
	联系电话
	科室
负责人
	负责科室
及职务
	联系电话
	联络人
	所属科室
	联系电话

	
	
	
	
	
	
	
	
	

	 相关要求：
     1.各有关单位要确定三项制度推进工作的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联络人；
     2.联络人负责与市政府办公厅行政执法监督科的推进工作进行对接、相关工作材料的报送；
     3.相关责任科室及人员变更的，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厅行政执法监督科报备。


